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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苏南农村经济状况看

目前乡财政建设中的两个问题

华介玉  毛其林江苏省吴县财政局

素称“锦绣江南”的江苏南部农村，由于乡镇工

业发展起步早，乡财政（含镇财政，下同）也建得较

早。其中，苏州市所属吴县在1978年就全面建立了乡

财政（当时叫公社财政）。十年来，多财政机构不断

充实加强，体制不断完善提高，工作重点开始向综合

管理型转移。从苏南的情况看，我们认为目前乡财政

建设中存在这样两个问题。

一是乡财政管理模式问题。

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乡财政管理模式，各地都在做

不懈的探索.有人以教科书上的理论套乡财政，把乡

财政管理范围囿于国家预算一块，结果是束缚了乡财

政的手脚；有人认为乡财政是财政与财务的混合体，

把乡财政管理力量捆在繁琐的财务堆

里，削弱了财政分配职能。
我们认为，确定 乡财政 管理模

式，首先要考察农村经济现状。从苏

南的情况看，目前农村经济结构起了

很大变化：一是从单一的粮食经济发

展到以粮为 主，农、副、工 全面 发

展的商品经济，粮食经济比重逐年下

降，农村财政收入主 要 来 源于乡 镇

企业；二是乡村一级经济日益壮大，

特别是 乡一级财力增长很快；三是近

两年农村个体经营户发展迅猛，调节

社会分配问题日渐突出。这些变化，

又带来了两个比较明显的经济现象；

一是预算内资金比重下降，预算外资金急剧上升，预

算外资金成了小城镇公共事业建设资金的主要来源；

二是由于缺乏统一的调控机制，出现了多头抓经济、

抓财力分配的现象，超额分配严重，而超额分配又带

来超前消费、超前投入等问题.使积累和消费、农业

基础 和工业 主体这两对矛盾更加突出。上述各点说

明，必须有一个综合管理部门对乡镇的益济进行统一

调控、财力进行统一管理.从另一方面讲，乡财政作

为国家财政的基层单位，应该具备国家财政的“全部

内容”，也就是说，乡财政必须突破传统观念，不能

只管预算内资金，也要管预算外资金，乡财政应该成

为综合管理型财政，管理多镇的综合财力。
什么叫综合财政？按我们的理解，综合型财政就

是从相互联系的社会再生产过程，对人、财、物要素

等进行综合考查、合理分配，简言之，就是对一个地

区的整个财力进行量的综合分配.
从广义上说，乡财政综合财力包括预算内资金和

预算外资金两块，但从狭义上说，可以把广义的预算

外资金分为预算外资金和多有资金。苏南的乡财政综

合财力构成如下：

二是乡财政机构设置问题。

从纵向关系来看，我国是个农业国家，来自农村

的财政收入将逐年增多，为了加强对乡财政的管理，

我们建议，第一，财政部增设农村财政管理司，主管

乡财政综合财力预决算、人员培训等工作。第二，围

绕逐步建立分级分税制的财政体制改革的中心内容，

在“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务级包干”的总格局下，

可以考虑把地方固定税收划给多财政征收，其原来的

税收人员转入乡财政.税务机关只负责征收中央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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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央与地方共享的税收。
从横向关系看，主要是协调好同乡镇企业及主管

部门的关系。在这方面总的要求是：协助工作，提供

服务。一是政策服务。要积极宣传党和国家的财经方

针和财政法规、财务制度，在不违背财政法规的前提

下，帮助企业解决生产经营中的 难 题。二是资金服

务。在综合财力支出管理上，要下功夫压缩非生产性

开支，特别是非生产消费性开支；积极融通引进资金

促进企业生产发展。

在内部关系上，主要抓好两项工作。一是建立一

个完整的乡财政核算体系，这项工作包括设计会计科

目、会计帐薄、会计报表，规定核算方法，配备会计

人员和建立乡级金库。二是实行定岗定员定责，建立

以目标管理责任制为中心的各项制度，并以定量考核

为主。按照苏南乡财政工作任务和业务量为准，每个

财政所以定编 7人为宜。一般可设置：（1）所长岗

位。全面负责乡财政的工作。（2）总会计岗位。乡

财政管理综合财力后，应将“预算总会计”改为“总

会计”。乡财政总会计的 职责是：处理日常会计事

务，按规定报送会计报表，指导本所会计核算，监督

本乡财务管理。（3）农业“三税”专管员岗位。该

岗位可定 1-2 人，其岗 位 职责是：执行农业“三

税”政策，搞好计征基础资料，办理农业“三税”征

解核算，做好农业税减免落实工作。（4）乡镇企事

业财务专管员岗位。这个岗位的职责是：抓好乡镇企

事业财务指导，组织财务会审和报表汇编，搞好乡有

资金收交。（5）农村教育事业费附加征收岗位。筹

措农村教育事业费附加是增加农村教育经费的一项措

施，乡财政应该担起这个责任。吴县自1985年以来，

已征收农村教育事业费附加1 500万元，其征收工作全

部由乡财政负责，并配备了专职征收员。（6）农业

财务专管员岗位。这个岗位的职责，一是指导和监督

村合作经济组织财务，二是管好用好农业发展基金。

问题解答
关于彩色电 视机专营后

收入划分的 解答

问：彩色电视机专营后收入是如何划分的？

答：彩色电视机是重要的耐用消费品，目前国内

生产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供求矛盾突出，

经营渠道混乱，倒买倒卖现象严重。为了治理经济环

境，整顿经济秩序，维护国家和消费者的利益.国务

院决定从1989年 2 月 1 日起对彩色电视机实行专营。
专营后，国家对生产、销售彩电开征特别消费税和建

立彩电国产化发展基金。有关税收和发展基金等收入

是这样划分的：

一、关于增值税、营业税。开征特别消费税后，

对纳税人生产或批发、零售的彩色电视机征收的增值

税、营业税，仍按税法依率照征。但增值税、营业税

的计税依据不含特别消费税和彩电国产化发展基金。

彩电增值税、营业税的收入划分，仍按现行财政管理

体制，划为地方预算收入缴库。对进口彩电，仍按现

行税法由海关征收关税和进口增值税，划为中央预算

收入缴库。

二、关于特别消费税，特别消费税在工厂出厂价

格之外向购货方征收。14英寸彩电每台征收特别消费

税400元，14英寸以上的每台征收600元。我国境内生

产的彩电.在销售时由税务机关征收特别消费税。进

口的应税彩电 由海关 征收。出口的应税彩电，实行

“先征后退”的原则，免征特别消费税。特别消费税

一律划为中央预算收入，按“特别消费税”科目，就

地缴入中央金库。

三、关于彩电国产化发展基金。为了解决电视机

厂进口彩色电视机散件、关键件所用的调剂外汇同外

汇牌价之间的差价，彩电专营后，征收 彩电国产化发

展基金。国产化 发 展基 金在价外征收，由消费者负

担。目前本着谁出汇谁获利的原则，中 央出汇部分的

差价形成的 “基金”划为中央预算收入缴库；地方出

汇部分的差价形成的“基金”划为地方预算收入，中

央财政不参与分成；企业出汇部分的差价形成的 “基

金”留给企业。14英寸彩电每台征收国产化发展基金

600元，18英寸以上的每台征收300元。
财政部地方预算司综合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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